
此乃要件  請即處理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閣下如對本通函或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持牌證券商或其他註冊證券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售出或轉讓名下全部TechStar Acquisition Corporation（「TechStar」）A類股份，應立即將本通函連同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送交買主或承
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的銀行、持牌證券商或其他代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通函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通函並不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利堅合眾國刊發或派發。本通函並非於美國出售證券的要約。本通函提及的證券並無且將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證
券法（經修訂）登記，亦不得於美國境內提呈發售或出售，惟根據適用豁免登記規定的交易除外。證券將不會在美國進行公開發售。

本通函僅供參考，且僅供閣下考慮在將於2025年[日期 ][上午╱下午][時間 ]舉行的TechStar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表決的決議案。本通函亦構成
Seyond Holdings Ltd.的上市文件，Seyond Holdings Ltd.於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併購交易完成後為繼承公司。本通函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
TechStar或繼承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TechStar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855）
（權證代號：4855）

(1)包括
(A)業務合併協議

(B)涉及SEYOND HOLDINGS LTD.
（「繼承公司」）新上市申請的反向收購

(C) PIPE投資
之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併購交易

(2)合併方案
(3) TECHSTAR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4)撤銷TECHSTAR A類股份及TECHSTAR上市權證上市
及

(5)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繼承公司

繼承公司視作新上市申請的聯席保薦人及整體協調人

TechStar董事會函件載於本通函第77至129頁。重要通知及TechStar股東將採取的行動載於本通函第130至143頁。

TechStar謹訂於2025年[日期 ]（星期[ • ]）[上午╱下午][時間 ]假座[地址 ]舉行股東特別大會，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EGM-1至EGM-4頁。隨函附奉
股東特別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其亦會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TechStar網站(www.TechStaracq.com )。無論閣下是否有意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倘閣下為登記TechStar股東，務請閣下盡快將隨附代表委任表格按其列印的指示填妥及簽署並交回TechStar香港證券登記處卓
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且無論如何不得遲於股東特別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前48小時（即不遲於2025年[日
期 ]（星期[ • ]）[上午╱下午][時間 ]）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前48小時。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
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倘閣下為TechStar A類股份寄存於中央結算系統及登記在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之實益擁有人，則除非閣下獲准以香港結算參與者
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否則必須聯絡閣下之經紀、託管人、代名人或其他有關人士（身為其他香港結算參與者，或已將該等TechStar A類股份寄
存於其他香港結算參與者），以向該等人士發出投票指示。

倘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併購交易因任何原因未獲TechStar A類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或未完成，則(i) TechStar將不會贖回任何TechStar A類股份
且所有股份贖回請求將被取消；及(ii)根據上市規則項下的截止日期，TechStar A類股份及TechStar上市權證將維持於聯交所的上市地位；然而，
TechStar在其須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被聯交所撤銷上市地位前將沒有足夠時間識別另一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併購目標及協商一項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併
購交易，除非經TechStar A類股東的普通決議案及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18B章另行批准延長相關截止日期則除外。因此，強烈建議TechStar A類
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即使閣下擬選擇贖回部分或全部所持TechStar A類股份。

2025年[●]


